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9年1月16日
                                                        府行救字第1090016117號

訴願人:何麗珠            地址: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開高巷118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訴願人因非原住民承租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本所108

年10月18日信鄉農字第1080023052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

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

事  實

緣坐落信義鄉沙里仙段59地號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訴願人為非原住民，經本府96年8月14日府授原產字第09601565000號函同意租用系爭土地，又於102年同意續租至108年8月14日止，訴願人於108年再申請續租，經原處分機關現地勘查土地現況為空地(他人停車使用)，經提交原住民保留地土地審查委員會108年第5次審議決議退件，原處分機關以系爭土地為丙種建築用地，訴願人承租迄今仍未建築使用，與租賃契約書所載之土地用途不合，認定不符合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之規定，遂以108年10月18日信鄉農字第1080023052號函不予續租，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非原住民在本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自用者，得繼續承租。因都市計畫新訂、變更或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之已出租耕作、造林土地於續訂租約時，其續租面積每戶不得超過0.03公頃。非原住民在轄有原住民保留地之鄉（鎮、市、區）內設有戶籍者，得租用該鄉（鎮、市、區）內依法得為建築使用之原住民保留地作為自住房屋基地，其面積每戶不得超過 0.03 公頃。」原住民族委員會108年9月6日原民土字第10800515432號令修正之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第（10）項：「地方政府辦理續租原住民保留地作為自住房屋基地之流程：公所初審…，第二、審查應注意事項如下：（一）申請人為原承租人，且所申請之自住房屋基地前經核准租用完成訂約有案之土地。（二）申請人須在轄有原住民保留地之鄉（鎮、市、區）內設有戶籍。（三）申請標的須依法得為建築使用之土地，即符合都市計畫分區用途別或非都市土地編定使用類別。（四）申請人是否確為繼續自住者。（五）申請面積不得超過0.03公頃，惟原核定面積如逾0.03公頃者，仍准予續租。」

2、 本件訴願意旨略謂：本案以申請人租用土地後迄未建築使用為單一理由處分不予續租，與法不盡相符，依行政程序法第7條規定，行政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不失均衡之原則，原處分機關採取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大的斷然不予續租之處分，對於原住民區域人民居住權益之保護顯失均衡，原處分機關應撤銷原處分，並給予申請人二年緩衝期以利提出建築申請，資為爭議。

3、 按原處分機關核准人民承租原住民保留地此為公法上之行政處分（司法院釋字第695號解釋可參照），合先敘明。國家為保障非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基本居住之權利，於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得承租之情形可分為：「在本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自用」（第1項）、「作為自住房屋基地」（第3項），本案經原處分機關現場勘查土地現況為空地，未為自住房屋建築用途，此有現場照片4張附卷可稽，原處分機關依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該作業程序已於108年9月6日修正）駁回續租之申請，固非無據。查本府96年8月14日府授原產字第09601565000號函同意租用系爭土地，係依管理辦法第28條第1項規定同意承租，非原住民租用土地之利用方式因管理辦法第28條第1項自耕自用與第3項規定建築使用有別，得否續租要件亦不同，修法後原住民族委員會所頒布之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附件，該租賃契約例稿之核准依據第28條第1項、第3項欄位已需獨立勾選，幾年內執行完畢欄位亦標示為紅色提醒應填載，以避免爭議。又102年之租約原處分另援引租賃契約第1條：「租賃土地用途：悉以承租人申請租用時所檢附之事業計畫書圖使用，事業計畫書圖應視為本契約約定事項之部分，切實履行，並不得變更使用或增減其建築構造物。前開事業計畫應自本契約訂立生效之日起，一年內開始使用，並於6年內執行完竣，逾期不使用或未執行完竣者，本租約即行自然終止…。」詳觀該租約第1條內容僅載明一年內開始使用，何時執行完畢卻空白未填載，並未如原處分所述有載明於6年執行完竣，此有105年3月22日所定之租賃契約書影本附卷可稽。依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之明確性原則，係要求行政行為應具明確性，俾人民知悉在何種情況下行政機關可能採取何種行為、人民何者當為或不當為、違反法定義務時之法律效果為何等等，使人民對其有預見可能性，俾資遵循。系爭土地雖為丙種建築用地，惟租用後多久時間須完成建築應為租約之重要事項卻漏未載明及輔導，訴願人難以明確知悉未及時完成建物之法律效果，原處分機關另引租約第7條第3、4、5款未依計畫開發、違反計畫使用、不自為經營或轉租等情形為駁回依據，然本件非屬管理辦法第24條之租用須提出相關事業計畫為審查要件，訂約時並無以相關建築設計圖為契約附件，此為原處分機關到會陳述意見時所肯認。系爭土地現況雖為空地，尚無轉租或其他違規使用情形，承租後何時完成建築為審查得否續約之重要事項，此於核准承租時既有未明，於續約審查時自應就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應一律注意，行政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不失均衡之原則（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9條規定參照），原處分機關援用不明確之租約條款逕為駁回之處分，雖非違法但顯有不當。參酌本府108年12月16日府授原產字第1080285372號函之行政指導，土地管理機關辦理續租程序會勘，倘發現承租人無使用該地或無建築行為，得請承租人提出有使用該地需求之證明並評估給予一定期限內有條件續租，倘期限內未有建築行為，依28條第3項規定意旨不再同意續租，以平衡土地管理與人民權益。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81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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